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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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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友国

今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也很快成为代表、委员们口中

的热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质生产

力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将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3月11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第三场“部长通道”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

雨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提问。“我们将进一

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建立起与民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听取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诉

求，帮助他们及时解决知识产权方面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申长雨说，坚持做到对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和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

申长雨的讲话引起了来自法律界和企业界

人大代表的热议，纷纷表示，将抓住机遇，加强自

主创新，加大科研投入，在国家强力的知识产权

政策保护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
李世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申长雨就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阐述，
抓住了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维权周期长、辗转
多地、投入成本大、取证困难、赔偿少、惩罚
力度不够等问题，也成为了阻碍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

李世亮表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
技创新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从古至今，每一次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都
离不开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又与知识产
权保护息息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关

系到新质生产力的成败。
李世亮指出，“相对于其他类型案件

来说，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特殊性，即知识
产权维权周期较长。比如知识产权纠纷
案件，首先要通过行政程序，如果解决不
了，再进入诉讼程序，通过一审二审。同
时，知识产权纠纷往往会涉及到技术问
题，而司法人员一般情况下很难弄清楚
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要借助第三方鉴
定，无形中增加了时间成本。此外，知识
产权纠纷还会遇到举证难的问题，有些
技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委
托专业的机构进行调查取证，才能证明
是否构成侵权。”

用法治力量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在逐步加大，法治化营商环境
也在逐年向好，但是一些难点、堵点、痛点
问题却仍然存在。中医药行业根植于传统
文化，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具有传承化、文
献化、公开化程度高等特点。对于已经公
开的传统中医药知识和众多的医药生物资
源，虽然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商标、著作权
等进行保护，但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为
传统医药行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保护，
使得其知识产权保护步履维艰。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
长耿福能在为自身企业维权的同时，也一
直在为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积极奔走呼吁。
他认为，品牌强力保护是一个国家引领企
业家向善的最大动力。“字号+商标=品牌。
其中，商标就是树叶，能起到强大的光合作
用，企业就是树干，持续投入则犹如肥沃土

壤；在自由、开放、公正的市场环境中，企业
年复一年的专注投入和坚持呵护，只有通
过光合作用，才能使参天大树拔地而起。”

“坚持做到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一视同仁，同等保护”，
耿福能表示，“申长雨局长讲得太好了，太
及时了，民营企业迎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

‘春天’，我们将理直气壮维护我们的自身
合法权益。”

“无论是央企、国企、民企、外企，只要
给社会做贡献，诚心诚意为客户服务，严格
纳税，就是好的民族品牌企业，就是国家需
要的企业。”耿福能说，“唯有不断加大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公平、公正、透明
的竞争环境，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才能
被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才能成为新时
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医药实业亟需全链条保护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
年加大，但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成本低、
执行难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相关统
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知识产权侵权
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但实际赔偿金额
却往往微乎其微。这种现象不仅严重
损害了创新者的权益，也对我国的知识
产权保护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加大
知识产权侵权惩戒力度，营造和呵护好
企业创新的土壤环境，打通知识产权保
护执法“最后一公里”依旧是重要的现
实课题。

“目前法律制度中的赔偿性条款滞
后，既没有达到补偿，也没有达到惩罚。”
李世亮表示，在某些国家，如果构成侵
权，可能惩罚性的赔偿就让侵权企业破
产了，违法的成本很高。但是我国这方
面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企业维权花了
很多时间和经济成本，结果赔偿的金额
远远不足以弥补维权成本，没有补偿性
更谈不到惩罚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的民事法律
规定，有的侵权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比如侵权行为涉及到商业秘密、专利商
标等，但在实践中很难立案，公安机关
很难界定，也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
成本较低。”李世亮表示，“目前，我国在
制度上规定了对知识产权侵权者的惩
罚力度，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没有得到有
效激活，相关制度没有进行有效衔接及
优化，给维权人的维权行为造成了较大
困难。”

李世亮建议，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补
偿性及赔偿性法律制度，优化民事、行
政、刑事的衔接机制；提高审判效率，真
正让违法者付出高额成本。如此，才能

保护知识产权，进而调动企业家、科研
机构、科学家等对科技创新的信心。

“目前，国家层面正在加大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力度，并在多地设立了知识
产权保护法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近
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知识产权法庭
和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
制运行的有关情况进行了阐述，并设立
了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厅，专门审理知
识产权方面的案件……这些举措对提
高司法效率、完善立法制度具有积极意
义。

“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与强度，关
系到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质量和进度。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企业深
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
通行证，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参与世界竞
争。”全国人大代表，长虹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柳江表示。据悉，长虹是
中国最早一批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
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21项，拥有有效
专利12883件、软件著作权1600多项。

极米是一家成立于 2013 年的年轻
公司，依靠创新成长为投影设备行业龙
头。全国人大代表、极米光电有限公司
董事长钟波表示，坚持科技创新，特别
是自主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也是极米过
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实践路径。极
米始终将知识产权建设放在公司战略
高度。

据悉，自 2021 年上市以来，极米已
经累计投入超10亿元用于技术研发；已
累计申请专利 1600 余项，是中国目前唯
一同时具备自研自造光学镜片、投影光
机、投影整机能力的企业。

从立法上完善国家补偿性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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